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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632144/content.html） 

 

附錄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 

工信部节函﹝2020﹞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现将《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1 月 10 日 

 

（联系电话：010-68205369） 

 

 

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 

 

为贯彻落实《节约能源法》和《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充分发挥节能监察的监督保障作用，

持续提高工业能效和绿色发展水平，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据《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制定本计划。 

一、围绕重点工作，深入开展专项节能监察 

依据强制性节能标准，突出抓好重点用能企业、重点用能设备的节能监管，推进重点行

业、区域工业能效水平提升，实施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 

（一）重点高耗能行业能耗专项监察。按照“十三五”高耗能行业节能监察全覆盖的安

排，对炼油、对二甲苯、纯碱、聚氯乙烯、硫酸、轮胎、甲醇等石化化工行业，金冶炼、稀土

冶炼加工、铝合金、铜及铜合金加工等有色金属行业，建筑石膏、烧结墙体材料、沥青基防水

卷材、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等建材行业，糖、啤酒等轻工行业等细分行业（见附件 1）的重

点用能企业开展强制性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专项监察。 

（二）阶梯电价政策执行专项监察。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运用价

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2803 号）、《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6〕75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解铝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3〕2530 号）的要求，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企业能耗情况进行专项监察。

重点监察 2019 年监察中发现的能耗超标违规企业。对监察发现的违规企业会同当地价格主管

部门进行公示，无异议的依法依规执行阶梯电价政策。 

（三）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提升专项监察。依据相关国家强制性能效标准，对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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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空压机、变压器、泵等重点用能产品设备使用企业实施专项监察，核查设备台账，会同

有关部门依法督促企业淘汰达不到强制性能效标准限定值的低效产品。本项专项监察结合前两

项专项监察工作开展，不单独申报任务。 

（四）数据中心能效专项监察。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节〔2019〕24 号），继续对纳入重点用能单

位管理的数据中心进行专项监察。按照《数据中心资源利用第 3 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

法》（GB/T32910.3-2016）等标准，核算电能使用效率实测值，检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五）2019 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对 2019 年专项节能监察中发现的能耗超

限额企业和其他违反节能法律法规的企业进行“回头看”，对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落实情况

进行监察，对未按照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二、依法监督管理，持续做好日常节能监察 

继续加强日常节能监察工作，主要内容包括：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立、能源管

理岗位设立和能源管理负责人履职等能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能源计量、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

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执行情况，以及节能教育培训开展情况等。日常节能监察应及时公布结果，

跟踪督促整改落实。 

三、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业节能执法要求 

（一）完善工作体系。进一步强化省市县三级工业节能监察机构建设，构建目标统一、

职责清晰、分工合理的节能监察保障体系，妥善应对机构改革对节能监察工作体系的影响，结

合地方实际，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动节能监察工作机制，保证工作连续性。做好节能监察人员行

政执法证换发、申请等工作，保证节能监察队伍相对稳定。各地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模式，通过

开展联合执法、跨区域业务交流、结对帮扶等方式，加强各级节能监察机构间的交流，促进全

国节能监察工作平衡发展。 

（二）加强能力建设。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节能监察机构建设的指导和

支持，分层次、多渠道开展节能监察人员业务培训，提升业务技能和水平。加强节能监察信息

化建设，鼓励各地推广用能设备产品设备型号及主要技术参数在线核对、能耗指标自动核算、

节能监察结果在线填报等方式，推动工业节能监察更加准确高效。鼓励各地整理发布一批执法

规范、工作扎实、节能效益突出的节能监察优秀案例，加强宣传交流，推动制定节能监察规范

行业标准，扩大节能监察工作影响。 

（三）强化结果运用。各地要做好节能监察后续跟踪工作，加强节能监察结果的分析应

用，针对节能监察中发现的企业不合理用能行为提出改进建议。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诊断，

并根据节能诊断结果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统称省级）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编制计划方案，细化措施手段，明确目标进度，确保各项工作按期高质

量完成。请于 2 月 20 日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报送 2020 年专项监察任务

（包括监察类别和企业名称，见附件 1、2）。对实现节能监察全覆盖的行业应仔细核对企业名

单，确保不漏报、不错报，对已停产企业应列明企业名单并注明（不组织实地监察，不申请补

助）。梳理前期节能监察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在附件 1 中填写），并在申报任务时提交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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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于存在结转结余资金的地区，优先使用结转结余资金，不足部分安排使用 2020 年补

助资金。 

（二）严格依法行政。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节能监察机构要规范工业节能监察

工作程序和执法行为，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能行为，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请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节能监察机构于 6 月底前将

2019 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结果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三）严格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对工业节能监察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并适时组织专项督查，对地方工业节能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和体制机制建设情况进行检查。

请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节能监察机构于 9 月 30 日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

合利用司）报送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包括专项监察、日常监察工作总结，节能监察体制机制建

设报告以及实际监察企业名单和监察结果等。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节能监察机构要向社会公开工业节

能监察工作情况，依法公布违规企业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2014-2020 年）》（国发〔2014〕21 号）部署，鼓励与有关部门合作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将

节能监察执法结果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推动企业严格落实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充分发挥

节能监察的督促约束作用，强化工业节能执法效力。 

 

附件： 

   1.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汇总表 

   2.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名单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632144/part/7632187.doc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632144/part/763218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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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汇总表 

申报单位：            （盖章） 

专项监察 行业（产品） 监察任务（家） 备注 

 

重点高耗能行业能耗专项监察 

炼油   

对二甲苯   

纯碱   

聚氯乙烯   

硫酸   

轮胎   

甲醇   

兰炭   

水煤浆   

煤制天然气   

煤直接液化制油   

炭黑   

煤基活性炭   

聚氯乙烯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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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监察 行业（产品） 监察任务（家） 备注 

工业硅   

工业冰醋酸   

钛白粉   

甲苯二异氰酸酯   

乙酸乙烯酯   

聚甲醛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碳酸氢铵   

稀硝酸   

硫酸钾   

聚乙烯醇   

有机硅环体   

聚丙烯   

二甲醚   

苯乙烯   

1,4-丁二醇   

铝合金   

钛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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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监察 行业（产品） 监察任务（家） 备注 

锑冶炼   

锡冶炼   

镍冶炼   

金精炼   

焙烧钼精矿   

稀土冶炼加工   

铜及铜合金管材   

铜及铜合金板、带、箔材   

铜及铜合金线材   

铜及铜合金棒材   

建筑石膏   

烧结墙体材料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   

光伏压延玻璃   

玻璃纤维   

微晶氧化铝陶瓷研磨球   

铸石   

铝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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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监察 行业（产品） 监察任务（家） 备注 

沥青基防水卷材   

糖   

啤酒   

阶梯电价执行专项监察 

钢铁  说明 2019 年超标企业数 

水泥  说明 2019 年超标企业数 

电解铝  说明 2019 年超标企业数 

数据中心能效专项监察 数据中心   

2019 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    

指定或委托组织实施的节能监察机构（1 家） （机构名称及开户单位、开户行及银行账户信息） 

结余节能监察补助经费（万元）  

 

注:  1.每家企业只允许安排一项专项节能监察任务，不得对同一家企业执行两项或两项以上专项节能监察任务； 

2.为避免重复统计，对 2019 年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违规企业的监察应在阶梯电价政策执行专项监察中申报，并在附表 2 备注中注明； 

3.重点高耗能行业能耗专项监察中，同一家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应按一家企业申报，并在附表 2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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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____省（区、市）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名单 
 
  申报单位：      （盖章） 

序号 
专项监察

类别 
企业名称 

行业 
（产品） 

2019 年能源消费量/数
据中心耗电量（吨标准

煤/万千瓦时） 
备注 

      

      

      

      

      

      

      

      

      

      

      

      

      

 
注：1.为避免重复统计，对 2019 年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违规企业的监察应在阶梯电价政策执行专项

监察中申报，并在备注中注明属于 2019 年违规企业； 

2.重点高耗能行业能耗专项监察中，同一家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应按照一家企业申报，并在行业 

（产品）一栏注明产品种类。 

3.数据中心能耗专项监察任务申报时，应填写数据中心 2019 年耗电量。 

 
 


